
一、技术要求

1、项目概况

1.1 安全利用任务

2026 年南城县受污染耕地任务面积为 4587.91 亩，均为安全利用类耕地，

无严格管控类耕地，经现场踏勘调研，水田 2822.52 亩、旱地 1765.39 亩。根据

南城县 2023 年受污染耕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划分动态调整技术报告，受污染耕

地分布于建昌镇的黄家围村、骆坪村、庙前村、邱坊村、秋水园村、宋家排村、

五里庄村、姚家巷村以及沙

洲镇的黄狮村、临坊村，土壤重金属超标因子为 Hg、Cd。

1.2 安全利用目标

（1）通过项目实施，使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 93%（含）以上，低积累品

种糙米达标率 90%（含）以上；

（2）实施区域水稻亩产量减产率低于 10%；低积累品种亩产量减产率低于 10%；

（3）项目所使用投入品镉、汞、砷、铅、铬五项重金属含量不得超过《土壤环

境质量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15618-2018）规定的风险筛选

值。

（4）项目使用投入品不引发二次污染。

1.3 编制依据

1.3.1 法律法规及政策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3）《江西省土壤污染防治条例》（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4）《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6〕31 号）；

（5）《关于印发〈江西省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的通知》（赣府发〔2016〕50

号）；

（6）抚州市农业农村局办公室《关于下达 2026 年镉低积累水稻示范推广计划的

通知》（抚农局办字〔2026〕2 号）。

1.3.2 规范标准

（1）《土壤环境质量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15618—2018）；

（2）《农用地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项目实施方案编制指南（征求意见稿）》（2016

年 12 月）；

（3）《受污染耕地治理与修复导则》（NY/T3499-2019）；

（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污染物限量》（GB 2762—2022）；

（5）《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5084 -2021）；



（6）《耕地污染治理效果评价准则》（NY/T 3343—2018）；

（7）《农产品产地土壤重金属污染分级标准》（DB35/T 859—2016）；

（8）《农用水源环境质量监测技术规范》（NY/T396 -2000）。

1.3.3 其他资料

（1）《南城县耕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划分动态调整技术报告（2023 年）》；

（2）《2024 年南城受污染耕地土壤检测报告》；

（3）《南城县 2025 年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项目实施方案》；

（4）《南城县 2025 年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项目效果评价》；

（5）《江西省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技术手册》（江西省农业农村厅科技教育处，

2022 年 2 月）。

二、物资清单

一、项目实施费用

序

号
物资名称 单位 数量

预算单价

（元）
备注

1.1 有机肥采购 吨 55.9 700
物资采购及运输、接驳、储存

等

1.2 有机肥撒施 亩 618 45 撒施费 45 元/次*次数

1.3 土壤调理剂采购 吨 131.65 950
物资采购及运输、接驳、储存

等

1.4 土壤调理剂撒施 亩 729 48 撒施费 48 元/次*次数

1.5 石灰采购 吨 106.104 680
物资采购及运输、接驳、储存

等

1.6 石灰撒施 亩 639.52 48 撒施费 48 元/次*次数

1.7 叶面阻控剂采购 升 625.26 136
物资采购及运输、接驳、储存

等

1.8 叶面阻控剂喷洒 亩 1250.52 38 飞防费：19 元/次*2 次

二、项目过程中的其他费用

序

号
项目名称 单位 数量

预算单价

（元）
备注

2.1 台账建设 项 1 42000 三级台账编制费

2.2 田间测产 项 1 16000
中、晚稻测产（包含低积累水

稻品种测产），共 4次

2.3 投入品监测 件 7 700

投入品检测指标为 pH、汞、砷、

铅、镉、铬、指标参数，包含

取样检测费



2.4 稻谷监测 件 79 280
水稻 50 亩取一个样，检测目

标污染物，包含取样检测费

2.5 蔬菜监测 件 13 450
检测指标为汞、砷、铅、镉、

铬，包含取样检测费

2.6 水稻土壤检测 件 68 60
土壤 50 亩取一个样，检测指

标为 pH，包括取样检测费

2.7 效果评估及验收 项 1 30000 包含专家评审费

2.8 项目监理 项 1 15000 项目监理费用

三、主要技术要求

1、土壤调酸技术

（1）主要技术要点：在酸性稻田中施用石灰类调酸物质，可以提高土壤 pH 值，

降低土壤中重金属阳离子有效态含量（砷除外），还可以为作物生长提供钙素营

养等。

（2）施用方式：施用石灰等碱性材料时，可采用人工或机械化的方式进行，至

少在水稻移栽或直播前 15d 进行撒施，撒施频率为 1次/年，用量 50—200kg/

亩，撒施后进行土壤翻耕。

（3）石灰类碱性物资参数要求：CaO 含量≥75%，镉、汞、砷、铅、铬等五项重

金属含量低于《土壤环境质量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15618-2018）中的风险筛选值或与受污染地块土壤重金属含量相当。

注意事项：石灰类调酸物质不能与肥料同施，间隔应在 7天以上；要求石灰 pH

≧10.0，其他碱性材料用量根据 pH 值，参考石灰用量进行折算（折算公式：M

其他=10*M 石灰/pH 其他）；石灰多年连续过量施用，容易造成土壤板结，因此，

每年要对调酸后的土壤 pH 进行监测，并根据最新的土壤 pH 动态调整下一年的

土壤调酸物质用量；在砷超标的土壤可在早稻用石灰调酸后，晚稻施用吸附性调

理剂。

2、叶面阻控剂技术



（1）主要技术要点：含硅、锌、硒等中微量元素的水溶肥可明显提高水稻对镉

吸收积累的营养拮抗作用，从而可降低重金属镉在水稻植株（含籽粒）的积累。

本方案拟选择含硅叶面阻控剂作为水稻叶面喷施阻控其镉吸收的水稻营养拮抗

材料，叶面阻控剂要求剂型为水剂，适用作物须包含水稻，需取得农业农村部肥

料登记证。

（2）叶面阻控剂用量：250mL/亩，两次。

（3）叶面阻控剂使用时间：第一次，水稻分蘖末期；第二次，水稻灌浆期使用。

（4）叶面阻控剂施使用方式：叶面喷施，可人工喷雾或者飞防，以喷施株茎叶

为准；

（5）无人机飞行高度：无人机飞行高度 3—5米为佳；

（6）产品稀释浓度：本产品为高浓度叶面肥，稀释浓度按照产品说明施用。

（7）参数要求：

7.1 本项目拟采用含硅叶面阻控剂，Si≥100g/L，水不溶物≤50g/L，产品剂型

为水剂(液体)，以上参数以肥料登记证登记参数为准，在响应文件中提供相应的

产品登记证复印件加盖公章。

7.2 所投产品重金属含量符合国家标准的限量要求：即汞≤0.5 mg/kg，砷≤30

mg/kg，镉≤0.3 mg/kg，铅≤80 mg/kg，铬≤250 mg/kg，在响应文件中提供具

有检测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复印件佐证（检测报告必须对各

项重金属参数逐项检测并出示结果）。

（8）供应商所投叶面阻控技术产品为取得农业农村部肥料登记证并在有效期内

的中量元素肥料。

（9）为保障项目治理效果，供应商所提供的货物为原厂制造、合法渠道供应的

产品（不接受代工，贴牌产品）。

注意事项：第一本品为碱性产品，不可混用其他酸性药剂，建议单独使用；第二，

避开高温喷雾，时间为上午 10 点前和下午 4 点后；第三叶面阻控剂的喷施避免

雨天喷施，叶面阻控剂避免早晨有雾和有露水时喷施，以防水稻叶片叶面阻控剂

附着力下降；叶面阻控剂喷施应对着水稻 40cm 以上的叶片正方面喷施，叶片无

蜡质层可以提高防治效果；所用“叶面阻控剂”之中微量元素水溶肥（适合叶面

喷施）要求适宜作物为水稻，重金属限量指标应符合 GB15618 -2018 筛选值。



3、土壤调理技术

（1）主要技术要点：土壤调理剂能通过吸附、沉淀、络合、离子交换和氧化还

原等作用降低重金属的移动性和生物有效性，进而抑制水稻对重金属的吸收。添

加调理剂虽然不能去除土壤中的重金属，但却能在一定时期内不同程度地把重金

属稳定在土壤中，阻止重金属从土壤通过植物根部向农作物地上部的迁移累积，

以达到改良污染土壤的一种修复技术，其具有修复速率快、稳定性好、费用低、

操作简单等特点，同时不影响农业生产，可以实现边修复边生产，尤其适用于修

复大面积中轻度重金属污染农田土壤。本项目拟选择吸附性土壤调理剂。

（2）用量：100—200kg/亩。

（3）施用方式：采用人工或机械化的方式，在水稻播种前 7天左右，一次性撒

施土壤调理剂。

（4）参数要求：

4.1 吸附性土壤调理剂，CaO≥35.0%；pH：8.0-10.0，剂型:粉剂，以上参数以

肥料登记证登记参数为准，在响应文件中提供相应的产品登记证复印件加盖公章。

4.2 登记适宜范围适用于酸性土壤，铬、汞、砷、铅、镉等五项重金属含量低于

《土壤环境质量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15618-2018）中

的风险筛选值。4.3 所投产品重金属含量符合国家标准的限量要求：即汞≤

0.5mg/kg，砷≤30mg/kg，

镉≤0.3mg/kg，铅≤80mg/kg，铬≤250mg/kg，在响应文件中提供具有检测资质

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复印件佐证（检测报告必须对各项重金属参

数逐项检测并出示结果）。

（5）供应商所投土壤调理技术产品为取得农业农村部肥料登记证并在有效期内

的土壤调理剂。

（6）为保障项目治理效果，供应商所提供的货物为原厂制造、合法渠道供应的

产品不（接受代工，贴牌产品）。

注意事项：吸附性土壤调理剂应满足适用于降低土壤酸性，降低土壤镉的生物有

效性，同时含有水稻生长营养元素；土壤调理剂应分批次监测重金属含量，检测

方法参照 GB/T 39229，严禁使用没有取得登记证的产品。



4、施用有机肥

（1）主要技术要点：有机肥对水稻的生长有着积极的影响，有机肥中含有丰富

的氮、磷、钾等水稻生长所需要的大量元素，还有许多中量元素和微量元素，可

以给水稻提供全面的营养，促进水稻的有效分蘖，提高水稻的产量以及稻米的品

质；有机肥中的腐殖质能改善土壤结构，提高土壤的通气透水能力和保肥、保水、

供肥、供水能力；有机肥的缓冲性大，能调节土壤的酸碱度，为水稻创造适宜的

生长环境；有机肥分解产生的养分和二氧化碳能促进水稻的光合作用，提高光合

效率。此外，长期施用有机肥能促进水稻根系发育，提高抗逆性，如抗病虫害、

抗倒伏等。 （2）施用时间：在

晚稻移植前 1～2 天，随基肥一起撒施后翻耕，施用量为 50-100 kg/亩。

（3）参数要求：pH 值 5.5-8.0；水分含量≤30%；总养分含量≥4%；有机质含

量≥30%。 铬、汞、砷、铅、镉等五项重金属含量低于《土壤环境质量农用地土

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15618-2018）中的风险筛选值或与受污染

地块土壤重金属含量相当。

注意事项：（1）选择经过充分腐熟的有机肥，避免未腐熟的有机肥带入病虫害；

（2）确保有机肥在田面均匀分布，避免局部过量或不足。（3）施撒完材料后需

要考虑天气因素，避免施撒完材料后大雨造成材料流失，因此，若有雨水天气且

已经施撒完材料，需要当天进行对已经施撒完材料的农田进行深翻耕，同时将机

械破损的田埂进行修复，防止雨水对农田地表的冲刷，造成材料来不及与土壤中

重金属反应就流失，造成技术实施效果不理想。

备注：1.上述的检测报告必须提供有效期在本次投标截止日前 12 个月之内，并

提供检测机构《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附表》或《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

委员会认可附件》，其附表或附件必须含盖该项检测报告。

2.以上参数为最低要求，响应人必须全部满足或优于，不得负偏离，否则视无

效响应。响应人根据以上要求在谈判时提供相应的证明文件予以佐证，并以扫

描件形式制作在电子响应文件中，所提供的全部资料必须真实可靠，如果发现

提供虚假材料骗取成交，将取消成交资格，并报监管部门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采购人有权要求成交人成交后在 7个工作日内提供检验检测报告原件进行核查，

如发现造假，将依照《政府采购法》的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并从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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